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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1997 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年公安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通過以前及之後的《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公安條例》條文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就《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 (下稱“條

例 ” )內 與 規 管 公 眾 集 會 和 遊 行 有 關 的 主 要 條 文 ， 比 較 其 在

《 1997 年公安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一九九七年修訂” )通過

以前及之後的異同。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公安條例》於一九六七年制定，其後經過數次修訂，最

近兩次分別在一九九五和九七年進行。因應議員的要求，當局就

條例內與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有關的主要條文，比較其在一九九

七年修訂通過以前及之後的異同，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主要條文比較

3 . 在最近有關《公安條例》的公開辯論中，有人批評一九九

七年修訂 (即現行法例 )是還原“惡法” (即一九九五年以前的法

律 )。不過，就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而言，一九九七年修訂其實

只 作 出 兩 項 主 要 改 動 ， 其 一 是 增 添 兩 項 警 務 處 處 長 (下 稱 “ 處

長” )可據以反對舉行公眾遊行的理由，分別是國家安全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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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一條，這兩項都是准許用作限制和平集會權利的理由。

4 . 第二項改動是就公眾遊行引入“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在

新制度下，處長收到舉行公眾遊行的意向通知後，必須在指明的

時限內將決定通知有關人士。處長如果反對遊行，必須在合理的

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下列時限內發出反對通知書︰

( a ) 如屬七日前通知，在所知會的遊行開始時間前 48 小時；

(b ) 如屬已接受的不少於 72 小時的較短時間通知，在所知會

的遊行開始時間前 24 小時；以及

( c ) 如屬已接受的少於 72 小時的較短時間通知，在所知會的

遊行開始時間以前。

處長如果不反對遊行，必須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相

同時限內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處長如果沒有在指明的時限內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或反對通知書，即當作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遊行

可以如期舉行。

5 . 一九九七年修訂並無改變公眾遊行的通知制度，反而規定

了處長有責任在很短時限內，把是否反對某項已作出通知的遊行

的決定，通知遊行的組織人。早在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條例已

訂明處長有權禁止或反對公眾遊行。不反對通知書絕不等同許可

證。有一點值得留意，如果處長沒有在指明的時限內提出反對，

即可當作他已向作出通知的公眾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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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為使議員對此事有更清晰的了解，我們就條例內與規管公

眾遊行和集會有關的主要條文，以列表方式比較其在一九九七年

修訂以前及之後的異同。有關列表載於附件 A。

7 . 《公安條例》在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有關條文摘

錄，分別載於附件 B（只具英文版）及 C，以供參考。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附件 A 
 

《公安條例》內與規管公眾集會和遊行  
有關的主要條文在一九九七年修訂以前及之後的異同  

 

 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警 務 處 處 長 (處 長 )
管 制 公 眾 聚 集 的 一

般權力  

有關條文︰第 6 條  

 處長如合理地認

為，為維護公共

安全或公共秩序

而有需要，可行

使 獲 授 予 的 權

力，對所有公眾

聚 集 ( 包 括 公 眾
集 會 和 遊 行 ) 的
進行作出管制及

指示，並指明公

眾遊行可行經的

路線及可進行的

時間。  

有關條文︰第 6 條  

 除 加 入 “ 國 家 安

全 ” 和 “ 保 護 他 人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這

兩 項 處 長 可 據 以 行

使 權 利 的 理 由 外 ，

處 長 的 權 力 維 持 不

變。  

通知制度  有關條文︰  第

7、 8、 13 及 13A 條  

 條例對大多數超

過 50 人的公眾
集 會 和 超 過 30
人的公眾遊行訂

立了通知規定。

一般而言，舉行

這類集會或遊行

的意向通知書，

須於事前七日送

交處長。如處長

合理地信納通知

不能提早作出，

則須接納較短時

間的通知。如不

接納較短時間的

通知，則須提出

理由。  

有 關 條 文 ︰ 第 7、 8、
13、 13A 及 14 條  

除 了 就 公 眾 遊 行 引 入

“不反對通知書”制度

外，有關舉行公眾集會

和遊行的通知制度維持

不變。在新制度下，處

長在接獲舉行公眾遊行

意向通知後，除非反對

有關遊行，否則須在合

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

並在發出反對通知書的

指 定 時 限 (七 日 前 的 通
知 為 遊 行 開 始 時 間 前

48 小時 )內，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在處長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後，遊行

可以如期舉行。如處長

在指定時限內沒有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或反對通

知書，則已當作他已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遊行

可以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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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處 長 禁 止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和 反 對 舉 行 公

眾遊行的權力  

有關條文：第 9 及
14 條  

 處長如合理地認

為，為維護公共

安全或公共秩序

而有需要，可以

禁止舉行任何已

根據條例作出通

知的公眾集會或

遊行。禁止舉行

集會或遊行的通

知，必須在指定

時 限 ( 七 日 前 的
通知為活動開始

時間前 48 小時 )
內發出。  

 如果可藉施加條

件而達到維護公

共安全或公共秩

序的目的，處長

不得行使上述禁

止權力。  

有關條文：第 9 及 14
條  

 處 長 如 合 理 地 認

為 ， 為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或 公 共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或 保 護 他 人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而 有

需 要 ， 可 禁 止 舉 行

任 何 已 根 據 條 例 作

出 通 知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反 對 舉 行 任 何 已

根 據 條 例 作 出 通 知

的 公 眾 遊 行 。 禁 止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的 通

知 和 反 對 舉 行 公 眾

遊 行 的 通 知 ， 必 須

在指定時限 (七日前
的 通 知 為 活 動 開 始

時間前 48 小時 )內
發 出 。 處 長 在 這 方

面 的 權 力 維 持 不

變 。 唯 一 的 改 動 是

在 處 長 據 以 禁 止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或 反 對

舉 行 公 眾 遊 行 的 理

由 中 ， 加 入 “ 國 家

安 全 ” 和 “ 保 護 他

人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

這兩項。  

 如 果 可 藉 施 加 條 件

而 達 到 有 關 目 的 ，

處 長 不 得 行 使 上 述

禁止／反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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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修訂前  一九九七年修訂後  

施加條件  有關條文︰第 11 及
15 條  

 處 長 如 合 理 地 認

為 ， 為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或 公 共 秩 序

而 有 需 要 ， 可 就

任 何 已 根 據 條 例

作 出 通 知 的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施 加

條件。  

有 關 條 文 ︰ 第 11 及
15 條  

 除 加 入 “ 國 家 安

全”和“保護他人

的權利和自由”這

兩項處長可據以對

任何公眾集會或遊

行施加條件的理由

外，處長的權力維

持不變。  

上訴制度  有 關 條 文 ︰ 第 16、
43、 44 及 44A 條  

 任 何 有 關 人 士 、

社 團 或 組 織 ， 如

因 處 長 禁 止 舉 行

公 眾 集 會 或 公 眾

遊 行 的 決 定 ， 或

就 公 眾 集 會 或 遊

行 施 加 條 件 的 決

定 而 感 到 受 屈 ，

可 用 書 面 向 根 據

條 例 成 立 的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根 據 條 例 ，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由

一 名 退 休 法 官 擔

任 ， 成 員 包 括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並 無

公職人員。  

有 關 條 文 ︰ 第 16、
43、 44 及 44A 條  

 上 訴 制 度 維 持 不

變 。 任 何 有 關 人

士、社團或組織，

如因處長禁止舉行

公眾集會的決定、

反對舉行公眾遊行

的決定，或就公眾

集會或遊行施加條

件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可用書面向獨

立的上訴委員會提

出上訴。  

刑罰  有關條文︰第 17A 條

 第 17A 條訂明違

反 規 管 公 眾 集 會

及 遊 行 的 條 文 的

罪 行 和 最 高 刑

罰。  

有關條文︰第 17A 條  

 除因實施“不反對

通知書”制度而將

“禁止公眾遊行”

改為“反對公眾遊

行”外，罪行和刑

罰水平維持不變。

 


